附件5

关于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老年人能力

评估工作方案

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国家标准等有关要求，提升评估工作效率，切实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结合本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评估方式

（一）集中定点评估。各区应当指导各街道（乡镇）依托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养老服务机构，或居（村）委会办公场所开设老年人能力评估场所，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设置1个集中定点评估场所。

集中定点场所需具备以下条件：1.设有独立、整洁的评估区域，配备必要的、符合标准的评估设备；2.配备全程录音录像设备，对评估过程进行实时记录（留存期限为2年），确保评估过程可追溯；3.设置无障碍通道、休息等候区等便民设施，方便老年人进出和等候。

集中定点评估工作由各区组织实施，结合辖区评估申请量合理安排评估时段，配足配强评估力量，在保障评估工作不积压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错峰预约、分流引导，最大限度提升评估效率。
（二）上门评估。各区应当严格按民政部有关规定流程执行，评估人员由评估机构从现有评估人员库抽取。针对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定点场所的老年人，由评估人员按评估对象申请要求，提供上门评估服务。评估人员上门时需携带齐全评估设备，规范开展评估工作，做好全程记录。定点评估及上门评估时，需提前通知老年人或其家属准备3年内病历、医疗诊断证明、医保报销凭证等相关材料。

二、评估流程

各区要指导评估机构及老年人严格按照以下流程开展能力评估工作。在集中评估高峰期，失能评估流程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确保评估工作不积压。
（一）申请人或代办人提出申请

1.注册。申请人或代办人通过“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中“个人中心”进行注册，并填报个人信息，有代办人的填报代办信息。

2.申请。注册完成后，可通过“能力等级评估申请”模块，查看附近评估机构进行预约申请，选择服务方式、日期、时间并点击提交。

3.查看。申请人或代办人可通过“我的预约”，查看预约详情。

（二）评估机构组织实施评估

1.注册。评估机构需在“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机构端）”进行注册登记，并完善基础信息。

2.预约管理。注册完成后，可通过“服务管理”模块的“预约信息管理”，对申请人或代办人的预约信息进行确认。评估前需与申请人签订《个人诚信承诺书》。

3.分派能力评估任务。评估机构管理人员通过分派评估任务，选择评估人员进行评估（集中定点评估安排老年人到就近评估场所进行评估）。

4.现场评估。评估机构分派任务后，评估人员通过“民政政务”微信小程序，在“服务分类”中“能力评估”模块选择老年人进行评估，上传评估对象及到达评估地点图片，并填写老年人基本信息。老年人信息完善后，按《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国家标准开展评估，系统根据得分情况自动判断老年人能力等级。

（三）民政部门审批

评估人员评估完成后，区级民政部门登录“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管理端）”，对“消费券项目”中“能力等级评估”模块进行审批，审批通过的形成最终结论及报告。

三、评估费用及支付

老年人能力评估费分为评估服务费和上门服务费，其中评估服务费为每人每次100元，上门服务费执行市场调节价管理，具体价格由评估机构根据交通距离等因素确定（参考价：六环内每次100元，六环外每次100至200元）。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可使用评估电子消费券予以抵扣评估服务费。各区民政、财政等部门应指导评估机构为老年人开展评估工作，评估机构应开具发票，并支付评估医护人员评估费用。

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费由老年人先行垫付，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时，经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可予以退还评估服务费。具体操作流程按照民政部相关要求及操作流程执行。

四、评估队伍
（一）扩展评估人员库。按照《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要求，各区民政局应当会同区卫生健康委充实老年人能力评估队伍，支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具备资质的医生、护士和退休医生、护士加入老年人能力评估队伍，为常住老年人提供能力评估服务。评估人员需取得执业医师、注册护士资格，近3年内无医疗服务质量不良记录。
各区民政局应指导本区评估经办机构到民政通注册登记为评估机构，依照民政部规定的评估工作流程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
（二）评估人员培训及管理。新增评估人员需接受民政部门组织的岗前培训且每年参加不少于16学时的日常培训。已取得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已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可适当减少培训时长。
新增评估人员经岗前培训并考试合格的，颁发评估人员工作证。在开展评估工作前，区民政局应组织评估人员签署《北京市老年人能力评估人员承诺书》，承诺内容包括开展评估工作时保证客观公正、未从事依评估结论而开展的相关工作等。

原则上此次消费补贴各区新增评估人员岗前培训及考试工作应于1月20日前完成。后续，日常新增人员按相关要求正常组织培训、考试等工作即可。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区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在补贴项目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要建立工作专班，由民政部门牵头，卫生健康部门、街道（乡镇）密切配合，明确职责分工，做好评估人员组织及政策宣传答疑等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确保评估工作规范、高效、精准开展。
（二）加强组织实施。各区结合辖区评估申请实际，科学制定评估工作计划，合理分配评估力量，明确受理、派单、评估等时间节点，坚决杜绝评估申请对象积压情况。对城乡特困、低保、低收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困难群体老年人，开辟评估“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评估。
（三）建立协作机制。各区民政部门统筹，建立跨街道（乡镇）协作机制，定期统计辖区各街道（乡镇）评估工作情况，对评估申请集中、人员力量不足的地区，及时组织评估压力较小的街道（乡镇）抽调骨干力量予以支援，实现区域内评估资源合理调配，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四）强化督促指导。各区要建立评估工作督导检查机制，定期对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评估流程、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等情况开展抽查检查，重点核查评估结果真实性、档案完整性、收费合规性。对本区内领取消费补贴的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领取消费补贴失能人数的1%，所需费用由老年人经常居住地的区财政负担。要面向社会公众公布举报投诉及咨询电话，在做好老年人诉求答复的同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的评估机构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